民诉主观专题突破第三讲课堂笔记（专题3-4）

【专题3:必要共同诉讼】
[bookmark: _GoBack]（接续上次课内容）
二、必要共同诉讼人的追加
1．可由当事人申请，也可由法院依职权通知追加；
2．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
三、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内部关系
必要共同诉讼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
《证据规定》第6条：“普通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的自认，对作出自认的当事人发生效力。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其他共同诉讼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仍然不明确表示意见的，视为全体共同诉讼人的自认。”
例外：共同诉讼人中一人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的，如果上诉后为不可分之诉，不管其他共同诉讼人是否承认该上诉行为，上诉的效力都及于共同诉讼人全体。
四、适用情形
1．挂靠行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
2．企业法人分立，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纠纷，分立后的企业法人为共同诉讼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
3．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或银行账户，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
4．原告起诉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为共同被告。原告起诉代理人和相对人，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代理人和相对人为共同被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
5．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必要共同诉讼）
6．保证合同纠纷
（1）一般保证合同
直接起诉保证人：债务人+保证人/驳回起诉
提示：此处《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不一致，可以作如下理解：如果债权人只起诉保证人，鉴于保证人有先诉抗辩权，法院应当向债权人释明，应当起诉债务人，如果债权人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则可以受理，而如果释明后，债权人仍然不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的，则驳回起诉。
仅起诉债务人：债务人
起诉债务人和保证人：债务人+保证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
（2）连带保证合同
仅起诉保证人：保证人
仅起诉债务人：债务人
起诉债务人和保证人：债务人+保证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
7．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其监护人为共同被告。（必要共同诉讼）
8．债权人以诉讼方式行使担保物权的，应当以债务人和担保人作为共同被告。（必要共同诉讼）
【提示】担保分为人保和物保，对于人保，按照前述的保证合同纠纷处理；对于物保，即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则应当以债务人和担保人作为共同被告。
9．因建设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的，发包人可以以总承包人、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
10．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该保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且当事人无异议的除外。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请求将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法院应予准许。（必要共同诉讼）
11．法院在审理公司人格否认纠纷案件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形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1）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由生效裁判确认，其另行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股东为被告，公司为第三人；（2）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公司和股东为共同被告；（3）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尚未经生效裁判确认，直接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债权人释明，告知其追加公司为共同被告。债权人拒绝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
12．债权人提起撤销权诉讼，应当以债务人和债务人的相对人为共同被告。（必要共同诉讼）

【专题4:证明责任及其分配】
一、证明责任基本原理
1．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是适用证明责任的前提；
2．证明责任是一种拟制或假定；
3．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是一方当事人；
4．证明责任由法律、司法解释等预先确定；
5．证明责任分配不会在诉讼过程中移转。
二、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一）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理
1．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2．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侵权纠纷案件证明责任分配
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理，主张侵权行为成立和存在免责事由均属于积极事实，相关主张者应承担证明责任。具体而言，受害方应当就存在侵权行为、侵权造成的损害后果、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加害方有过错（无过错原则除外）等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而加害方则应当就存在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
（三）与《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有关的证明责任分配
1．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2．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其已经尽到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3．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三、证明责任的特殊分配规则
（一）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环境污染引起的民事责任一般属于无过错责任，因而被告是否有故意和过失不再是诉讼中证明的对象。按照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原告应对损害事实的存在、被告有污染行为、损害与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三项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则应对他主张的免责事由（污染是由第三者故意或过失引起的，是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引起的，或由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负证明责任。但考虑到原告一般难以证明损害与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为了提高原告求偿的成功率，《民法典》第1230条采取了证明责任倒置的办法，由被告对不存在因果关系负证明责任。
（二）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我国民法理论把上述物品引起的侵权责任归入特殊的侵权责任。但这类侵权与其他特殊侵权责任不同，仍然是过错责任。其适用的是过错推定，产生了将过错的举证责任倒置给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的效果。
【提示】过错推定也是过错责任，只是证明责任倒置给被告。
（三）一人公司
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原告起诉主张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此时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证明责任倒置给被告承担。


